
 

嗇色園「可悅居」 

黃大仙過渡性房屋項目 
 

  
入住申請表格 
「注意事項」 

1. 申請人在填寫本表格前必須細閱以下事項及附件一之【申請指引】，如有疑問請致電查詢熱線：6114 7205。 

2. 每位申請人 ( 包括其家庭成員 )，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切勿重複申請，否則本園有權取消其申請資格。 

3. 請用黑色 / 藍色原子筆以中文正楷及英文大楷 ( 如適用 ) 填寫。如有刪改，請在刪改處及正確資料旁加簽，切勿使用

任何塗改物料。 

4. 申請人遞交申請表及証明文件副本：郵遞( 以郵戳為準 )/親身遞交到嗇色園黃大仙祠總辦事處(香港九龍黃大仙竹園村

2 號)，信封面標明「申請嗇色園可悅居過渡性房屋計劃」。若因郵資不足或其他原因而導致延誤，將不獲處理。 

5. 請依據附件二之【證明文件清單】備妥有關文件之正本及一份副本，並於審批會面時提交以作核實。 

6. 本園收到申請後，將以電郵或 WhatsApp 或短訊（SMS）向申請人發出「確認申請記錄」。如遞交後 10 個工作日

內未收到確認通知，請致電查詢熱線：6114 7205。 

 

第一部份: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本地聯絡電話： 
                                                                                   (請刪除不適用者 )                                  

 可收發(WhatsApp/短訊))        電郵郵址：  

中文通訊地址：  

 
 

第二部份:  申請資格及申請單位類別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申請資格（只可選擇其中一項） 

 甲類申請人：只適用於已輪候公共租住房屋 ( 公屋 ) 不少於３年的人士／家庭 

 公屋申請編號 : G/U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公屋日期 :   年   月    日 

 申請公屋的地區 :  新界 （包括屯門、元朗、天水圍、上水、粉嶺及大埔） 

    市區 （包括港島及九龍） 

    擴展市區 （包括東涌、沙田、馬鞍山、將軍澳、荃灣、葵涌及青衣） 

    離島 （不包括東涌） 

 乙類申請人：申請人必須為年滿 18 歲之香港居民。申請人及家庭成員現居於不適切住房或有迫切需要住房 

 有否已申請公屋 :  否  有(申請編號: G/U__________________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請說明現時居住環境及需要居住過渡性房屋的迫切性： 

  

  

  

申請單位類別（只可選擇其中一項） 

  一至二人 單位   三至四人 單位  無障礙單位^註 1 

 
註 1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最少一名屬非短暫性於室內倚靠輪椅活動殘疾人士；無障礙單位居住人數可為 3至 4人，申請人須於會見時提交證明文件 

 
 

（此欄由職員填寫） 

登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  申請人及家庭成員基本資料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申請人 家庭成員 1 家庭成員 2 家庭成員 3 

中文姓名 同上    

英文姓名 同上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出生日期 

(日/月/年) 

 

/      / 
 

/      / 
 

/      / 
 

/      / 

身份證明文件類別及號碼: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2) 香港居民身份證； 

(3) 香港出生登記證明 

書 ( 未滿 11 歲人士 )； 

(4) 回港證； 

(5) 簽證身份書； 

(6) 前往港澳通行證 ( 單程證 )； 

(7) 護照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關係 
（* 請將合適的圈出） 

本人 配偶         父/母＊ 

子/女＊   孫  

祖父/母    

兄/弟/姊/妹＊ 

配偶         父/母＊ 

子/女＊   孫  

祖父/母    

兄/弟/姊/妹＊ 

配偶         父/母＊ 

子/女＊   孫  

祖父/母    

兄/弟/姊/妹＊ 

婚姻狀況 

（* 請將合適的圈出） 

已婚         未婚 

離婚         鰥/寡＊ 

分居 

已婚         未婚 

離婚         鰥/寡＊ 

分居 

已婚         未婚 

離婚         鰥/寡＊ 

分居 

已婚         未婚 

離婚         鰥/寡＊ 

分居 

懷孕滿 16 週或 以上 有  

懷孕週期 :          ( 週 )  

沒有／不適用 

有  

懷孕週期 :          ( 週 )  

沒有／不適用 

有  

懷孕週期 :         ( 週 )  

沒有／不適用 

有  

懷孕週期 :          ( 週 )  

沒有／不適用 

工作狀況 全職         兼職 

自僱         退休 

待業         在學 

照料家庭 

全職         兼職 

自僱         退休 

待業         在學 

照料家庭 

全職         兼職 

自僱         退休 

待業         在學 

照料家庭 

全職         兼職 

自僱         退休 

待業         在學 

照料家庭 

職業／就讀年級     
過去 6 個月個人每月平

均收入 註 2 

 

$ 

 

$ 

 

$ 

 

$ 

註 2  收入包括 : 工作所得的入息及其他收入（即包括薪酬、雙糧／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 ／獎金／佣金／小賬、提供服務的收費、經

商／投資利潤、贍養費、親友的資助、定期存款和股票等利息收益、租金收入、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不包括強制性

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援助項目提供的支援等。如沒有，請填 “0”。 

家庭現正接受由政府提

供的經濟援助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 _______________   在職家庭津貼   $ _______________ 

傷殘津貼  $ _______________                               書簿津貼       $ _______________ 

高齡津貼（生果金）  $ _______________                 其他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長者生活津貼  $ _______________                 沒有 / 不適用 

第四部份:  現時居住狀況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曾經／現正受惠於其他的社會房屋計劃 ：  有，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沒有 

現時居住房屋種類 ：  劏房（附獨立廁所） 天台屋    板間房 臨時房屋 

   寄居別人居所             露宿         床位     其他 : _____________ 

過去三個月的平均租金(不包括水電雜費） ： 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居單位面積（如適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呎           已居於目前單位:  ________年________個月 

居住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部份:  聲明及承諾  (請在合適的方格內加) （必須填寫及簽署） 
1.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填報申請表前，已閱讀及明白此表格上的「注意事項」及附件一之【申請指引】所有內容。本

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及承諾會遵守是項申請、單位編配及相關的一切事宜，及／或嗇色園因應情況而修訂的政策

及安排。 

2.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及同意嗇色園將擁有單位編配的最終決定權。 

3.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嗇色園「可悅居」黃大仙過渡性房屋計劃於有需要時會把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提供的個人

資料交予政府部門／機構／人士，作查證、核對及所有與申請資格相關的用途，以核實申請。 

4.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所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會供嗇色園「可悅居」黃大仙過渡性房屋計劃處理本人

申請是次住宿許可的用途。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 

5.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本人及 / 或家庭成員有權要求索閱及／或

改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關於個人資料的查詢，需以書面向嗇色園「可悅居」黃大仙過渡性房屋計劃（地址：香港

九龍黃大仙竹園村 2 號）提出。 

6.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若提供任何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申請將被取消，而已獲編配的單位將會被收

回。就申請表是否載有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資料，嗇色園擁有最終決定權。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清楚知道，如

任何人故意作出虛假聲明（包括在申請表提供虛假或失實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及

罰款。 

7.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並同意《租賃協議（租約）》完結或此項目終止時或獲得公屋分配後必須遷出本項目之單

位。 

8.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本人（即申請人）簽署此表格即代表本人及各 18 歲以上家庭成員明白及同意【申請指

引】，並會為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律責任；本人會為未滿 18 歲之家庭成員所申報的資料負上法律責任。 

9.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只可遞交一份申請表，切勿重複申請，否則本園有權取消其申請資格。本人及／或家庭成

員清楚知道：申請一旦撤銷，嗇色園曾發出的「確認申請記錄」電郵及短訊會即時作廢，曾經提交的資料或文件亦

會銷毀，不會退回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如本人及／或家庭成員在撤銷後有需要再次申請，需重新填寫申請表格及

提交證明文件。 

10. 本人及／或家庭成員明白嗇色園有權在不事先通知申請人的情況下更改、更新及／或修訂本申請表的條文內容，並

不會就申請表條文的任何更改、更新及／或修訂對申請人或任何第三方承擔任何責任。 

11. 本人明白及同意除本人及／或本申請表所列之家庭成員外，此申請表及／或相關協議內之各項條款，並不賦與第三

者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 第 623 章 ) 強制執行本申請表及／或相關協議的任何條款，或享有條款下的利

益。 

 
 

 本人(申請人)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遵守以上各項的「聲明及承諾」，並確認以上申請資料正確無誤，如有更

改會盡快通知嗇色園「可悅居」黃大仙過渡性房屋計劃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簽署 日期 (日/月/年) 

 

 

    

 

 

 
此欄由職員填寫 

收取表格日期：         /             /           (日/月/年) 負責收表職員 :  

輸入資料日期：         /             /           (日/月/年) 負責輸入職員:  
 


